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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山多宾陈列展示股份有限公司 

未按期实施权益分派的致歉公告 

 

 

一、 权益分派基本情况 

昆山多宾陈列展示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多宾陈列”、“公司”）

于 2024 年 8 月 2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，2024 年 9 月 12

日召开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 2024 年半

年度权益分派的议案》，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30 日在全国中

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（以下简称“全国股转系统”）官网披露的《2024

年半年度权益分派预案公告（更正后）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42）。 

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6 

号——权益分派》第十四条：“权益分派方案应当在股东大会审议通

过后 2 个月内实施完毕，即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在股东大会

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后的 2 个月内，根据有关规定权益分派事项

需经有权部门事前审批的除外。” 第二十一条：“挂牌公司未能在本

指引第十四条规定期限内实施权益分派的，挂牌公司董事会应当于期

限届满前披露关于未能按期实施权益分派的致歉公告，并在公告中说

明未按期实施的具体原因。 未能在规定期限内实施，挂牌公司拟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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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权益分派的，应当在致歉公告中披露取消的具体原因；拟继续实施

权益分派的，原则上应当以已披露的在有效期内的财务数据作为权益

分派依据，重新召开董事会、股东大会进行审议，并于股东大会审议

通过后的 2 个月内实施完毕。” 公司预计无法在上述监管指引规定

时间内实施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，故披露此公告。 

二、 未能按期分派的致歉说明 

由于 2024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相关工作尚未准备完毕，本次权益

分派无法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2个月内实施完毕。公司将尽快重新

审议权益分派预案，提交股东大会审议，并在中国结算办理权益分派

事宜。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。公司对未按期实施本次权益分派给

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。 

 

 

昆山多宾陈列展示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4年 11 月 11 日 

 


